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15）闵刑(知)初字第52号

　　公诉机关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董园园，女，1983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亳州市，暂住上海

市浦东新区。

　　辩护人周楷人，上海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顾鹤东，上海国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李本才，男，1974年5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六安市，暂住上海

市奉贤区。

　　辩护人杨晔，上海锦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李某丙，男，1975年5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六安市，暂住上海

市奉贤区。

　　辩护人江丽，上海锦昊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顾君，上海锦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李某丁，男，1986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六安市，暂住上海

市奉贤区。

　　辩护人沈晨，上海锦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郑某，男，1982年4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淮南市，暂住上海市奉

贤区。

　　辩护人凌程明，山东众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以沪奉检金融刑诉[2015]4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董园园、

李本才、李某丙、李某丁、郑某犯假冒注册商标罪，于2015年10月2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

院指派检察员周某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董园园及其辩护人周楷人、顾鹤东，被告人

李本才及其辩护人杨晔，被告人李某丙及其辩护人江丽、顾君，被告人李某丁及其辩护

人沈晨，被告人郑某及其辩护人凌程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2015年1月至3月间，被告人董园园、李本才为牟取非法利益，经预

谋后决定由被告人李本才生产假冒欧莱雅、美宝莲注册商标的化妆品，由被告人董园园

销售。后被告人李本才先后在本市奉贤区青村镇南奉公路XXX号XXX楼、金汇镇泰日社

区周家村姚堂912号设置生产线，并伙同被告人李某丁、李某丙、郑某等人生产假冒上

述注册商标的产品。其中，被告人董园园提供部分假冒欧莱雅产品的内液、外包装，被

告人李某丁负责罐装，被告人郑某负责喷码并采购部分假冒美宝莲产品的内液，被告人

李某丙在金汇镇新强村XXX号负责为假冒欧莱雅产品的瓶身烫印注册商标及产品信息。

2015年3月23日，公安机关从上述地点查获货值金额人民币51万余元的假冒欧莱雅注册

商标的滋润乳液、柔肤水、醒肤露、膜力霜、特润霜，假冒美宝莲注册商标的卸妆液等

成品、半成品合计2.1万余瓶以及喷码机、罐装机、塑封机、烫金机、标贴等。2015年



4月10日，被告人李某丙主动至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上述犯罪事实。被告人李本才

到案后揭发他人犯罪行为并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线索，经查证属实。

　　为证实上述指控的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出示了以下证据：

　　1、证人董某某、尹某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照片证实，其于上述时间按照被告人

董园园的要求在被告人李本才的工厂里对罐装好的假冒欧莱雅化妆品进行包装，然后将

产品交由被告人董园园发货、销售。

　　2、证人李某甲、李某乙、贾某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照片证实，其于上述时间先

后在被告人李本才、李某丁开设在本市奉贤区南奉公路XXX号、奉贤区金汇镇泰日社区

周家村姚堂912号的工厂内罐装假冒欧莱雅等品牌化妆品。

　　3、证人王某、江某、赵某某、吴某某、肖某某、余某、张某某、林某某、戴某某

的证言及辨认笔录、照片证实，其于上述时间在被告人李某丙负责的本市奉贤区金汇镇

新强村XXX号工厂工作，主要从事在化妆品瓶身上印刷欧莱雅、美宝莲的注册商标及相

关产品信息等工作。

　　4、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搜查笔录、扣押笔录及扣押清单、照片证实，公安机关

于2015年3月23日对奉贤区南奉公路XXX号、金汇镇泰日社区周家村姚堂912号、金汇镇

新强村XXX号工厂进行搜查，并从被告人李本才处扣押欧莱雅复颜抗皱紧致滋润乳液成

品1427瓶、半成品2394瓶、无外包装的1300瓶，欧莱雅男士劲能醒肤露270瓶、半成品

2240瓶，欧莱雅清润全日保湿柔肤水成品116瓶，欧莱雅清润葡萄籽膜力霜2110瓶，欧

莱雅清润葡萄籽特润霜1910瓶以及灌装机1台、塑封机1台、喷码机1台、烫金机4台等

；从被告人李某丁处扣押美宝莲眼唇卸妆液10000瓶以及空瓶、外包装等；从被告人李

某丙处扣押带有欧莱雅标志的瓶盖10万余个等。

　　5、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提供的商标注册证、核准续展注册证明、公证书、营业

执照以及鉴定证明、价格证明等证实，欧莱雅、美宝莲注册商标的权利人及注册登记情

况以及经权利人鉴定，公安机关从上述地点扣押的滋润乳液、柔肤水、醒肤露、膜力霜

、特润霜、卸妆液等均系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6、被告人董园园的销售记录清单证实，其销售上述假冒注册商标的产品的单价。

　　7、公安机关出具的案发经过、工作情况证实，本案案发过程及被告人董园园、李

本才、李某丁、李某丙、郑某的到案情况，被告人李本才具有立功表现。

　　8、被告人董园园、李本才、李某丁、李某丙、郑某的供述及辨认笔录、照片证实

，其均对上述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9、沪工商浦案处字(2011)第XXXXXXXXXX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实，董园园于

2011年销售假冒玉兰油、潘婷等品牌的商品被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浦东新区分局查获

，受到处罚。

　　据上，公诉机关确认被告人董园园、李本才、李某丁、李某丙、郑某的行为已构成

假冒注册商标罪，情节特别严重，且属共同犯罪：被告人董园园、李本才系主犯，被告

人李某丁、李某丙、郑某系从犯；被告人李本才有立功表现，被告人李某丙系自首。提

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等规定予以判处。

　　被告人董园园的辩护人顾鹤东认为，被告人董园园认罪态度较好，之前因销假冒被



工商处罚后未再从事化妆品行业，直至结识李本才后，犯罪时间较短；其处在销售环节

，因意志以外原因尚未完成销售，社会危害性较低；被告人董园园愿意缴纳罚金，有悔

罪表现，请求法庭对其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董园园的辩护人周楷人的意见：被告人董园园未租赁厂房，参与生产，仅提

供部分原料，假冒注册商标罪的重点在于生产，故董园园仅起辅助性作用，应认定为从

犯，从轻处罚；关于涉案金额，半成品不能按成品计价，应予扣除；被告人董园园未与

李本才合谋生产、销售假冒美宝莲的化妆品，不应对涉及美宝莲的部分承担责任。

　　被告人董园园及其辩护人均未提供证据。

　　被告人李本才的辩护人的意见：被告人李本才系初犯、偶犯，其自愿认罪，有立功

表现，并通过家属劝说同案犯自首；犯罪时间较短，通过董园园仅销售了部分假冒注册

商标的商品，之前被告人李本才未涉及化妆品行业，结识董园园后才有制假的合谋；被

告人李本才家庭负担较重，且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如继续羁押，家庭失去照顾，员工

将会失业，其愿意退赃，缴纳罚金。为此，辩护人提供了如下证据：上海佳蔺精密金属

制品有限公司的工商档案机读材料、公司员工请愿书、员工的劳动合同、上海青港经济

园区管理委员会出具的情况反映、美妆地带区域代理商合同等，综上提请从轻处罚并适

用缓刑。

　　被告人李某丙的辩护人的意见：被告人李某丙系初犯，因法律意识淡薄而犯罪，系

经济犯罪，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程度低，其系主动投案，且属从犯等，请求从宽处理

。

　　被告人李某丁的辩护人的意见：被告人李某丁系初犯，因法律意识淡薄而犯罪，主

观恶意小，犯罪时间短，其系从犯，具有坦白情节，有糖尿病，家庭困难，愿意赔偿被

害人损失。综上，建议法庭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郑某的辩护人的意见：被告人郑某系初犯、偶犯，是从犯，不是技术人员

，只从事具体工作；被告人郑某检举他人，有立功表现；其父母年迈，没有收入。

　　经审理查明：公诉机关列举的证据证实了上述指控本案五名被告人假冒注册商标的

犯罪事实，被告人董园园、李本才、李某丙、李某丁、郑某亦供认不讳，足以认定。被

告人李本才的辩护人提交的相关证据与本案犯罪事实无关，本院仅在量刑时作为参考。

　　关于被告人董园园的辩护人周楷人认为半成品不应计入犯罪总金额，故对犯罪金额

提出异议的意见，本院认为，本案中查扣的半成品，尚未附着或尚未全部附着假冒注册

商标的标识，但仿冒欧莱雅的包装容器，且现场有大量假冒注册商标的标识的标贴和外

包装，故这些未附着或全部附着假冒注册商标的标识的半成品最终将成为假冒欧莱雅注

册商标的商品，应将其价值计入非法经营数额。关于该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董园园系从

犯的意见，本院认为，董园园与李本才结识后合谋制假，由李本才负责管理生产，董园

园向李本才提供部分原材料和包装材料并负责销售，系被告人董园园与李本才在组织共

同犯罪活动中进行了分工，两被告人均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关于该辩护

人提出被告人董园园未与李本才合谋销售假冒美宝莲的产品，不应对此负责的意见，本

院认为，董园园的销售记录可以证实其明显低于市场价销售标注有美宝莲字样的产品

，故该辩护人的此项意见与事实不符。综上，本院对该辩护人的上述意见均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郑某的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郑某检举他人，系立功表现的意见，本院认

为，被告人检举的犯罪人系为本案关系人，揭发的不属共同犯罪以外的犯罪，也未协助

司法机关抓捕，不符合立功表现的相关规定，不能认定为立功，但可酌情从轻处罚。

　　关于各被告人的辩护人提出的对各被告人适用缓刑的意见，本院认为，根据本案的

案情及各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和认罪表现，不适宜对被告人董园园、李本才、李某丙、李

某丁、郑某适用缓刑。

　　关于各辩护人提出的各被告人可以依法或酌情从轻处罚的各种意见，本院在量刑中

予以一并考量。

　　综上，本院认为，被告人董园园、李本才、李某丙、李某丁、郑某未经注册商标所

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非法经营数额达51万余元

，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且属共同犯罪，应依法予以惩处。

被告人董园园、李本才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李某丙、李某丁、郑

某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当减轻处罚。被告人李本才到案后有立

功表现，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李某丙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系自首

，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董园园、李本才、李某丁、郑某到案后如实供述罪行，系坦白

，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董园园、李本才、李某丙、李某丁、郑某自愿认罪，可以酌情

从轻处罚。公诉机关的指控成立，本院予以确认。

　　据此，为严肃国家法制，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护知识产权不受侵犯，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二

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三款、第六十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以及《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董园园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二十四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即自2015年3月23日至2019年9月22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如数缴纳

。)

　　二、被告人李本才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二十四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即自2015年3月23日至2018年9月22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如数缴纳

。)

　　三、被告人李某丙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即自2015年4月10日至2016年4月9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如数缴纳。

)



　　四、被告人李某丁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即自2015年3月23日至2016年3月22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如数缴纳

。)

　　五、被告人郑某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

。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即自2015年3月23日至2016年1月22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如数缴纳

。)

　　六、查获的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标识、原材料及制假设备等予以没收。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上海市第

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五份。通过本

院书面上诉的，应将上诉状正、副本送(寄)往本院立案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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